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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介绍 
 

一、发行人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 

公司名称：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注册资本：100,5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赵智勇 

二、发行人经营范围、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经营范围 

公司经营范围为：自动化控制系统、建筑智能化系统、供热计量系统、楼宇

自控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系统集成、运行管理及节能改造；研究、

开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检修：阀门与驱动装置、泵、电机、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通用零部件及配件、通用仪器仪表；合

同能源管理；机电设备安装；批发零售：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二）主营业务情况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智控”、“发行人”、“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阀门产品研发与制造的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阀门的设

计、制造和销售，目前已形成以民用阀门、工业用阀门、阀门配件、电厂用阀门

及阀门控制系统五大类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产品大类 运用领域 主要产品 

1 本部 民用阀门 
给排水、燃

气 

闸阀、球阀、燃气阀、伸缩阀、截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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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徽红星 工业用阀门 
给排水、污

水处理 

软密封闸阀、软密封碟阀、铸铁截止阀、水

利控制阀 

3 华益精机 阀门配件 
厨卫五金、

焊割器具 

进出水阀、焊接、焊割部件、液压螺纹插装

阀等 

4 南通阀门 电厂用阀门 火力发电厂
电站截止阀、焊接式高压锻钢止回阀、焊接

式蝶阀、浮动球阀、水力控制阀 

5 盾安自控 
控制类系统

产品 

供热公司、

节能环保 

供热系统、供热计量系统和自控类产品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一直为阀门类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除行业

内收购带来的产品结构增加外，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 

根据发行人所属的行业组织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的统计，2014

年行业排名情况如下： 

排名 公司名称 排名 公司名称 

1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6 北京市阀门总厂（集团）有限公司 

2 中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发行人曾用名）

3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8 山东益都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限公司 9 大众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5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五洲阀门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通用”）。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姚新义。 

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姚新义先生，1964 年 11 月生，男，中国国籍，高级经济师，无境外居留权。

1981 年至 1987 年 9 月, 任诸暨市店口汽配厂职员，1987 年 9 月至 1990 年 8 月，

创办浙江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的前身店口振兴弹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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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厂长。1990 年 8 月 30 日至 1995 年 1 月，任诸暨市轻功机械厂厂长。1995 年

1 月至 1996 年 12 月，任浙江盾安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 年 12 月至 2003

年 4 月，任盾安控股董事长。2003 年 4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盾安控股董事局主

席，盾安控股董事长、总裁。2008 年 1 月至今，任盾安控股董事局主席兼董事

长。 

（二）发行人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的情况 

发行人持股数前五名的股东为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

通用”）、陈培祖、冯忠波、朱兴军、宁波复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宁

波复信”），除此之外，无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同时，发行人有

三个员工持股平台，均为有限合伙企业，分别是舟山欣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欣丰”）、舟山蔚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舟山蔚蓝”）和舟山欣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舟山欣兴”）。发行人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及作为员工持股平台的三个有限

合伙企业情况如下： 

1、浙江盾安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 33068100001258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万元） 10,000.00 

注册地 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工业和民用阀门、污水处理设备、

洁具、水暖管材、仪表、五金机械配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现值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盾安通用系由赵小虎、姚统、姚海峰、姚冠华、傅红利、陈培祖和盾安控股

共同投资组建，于 2007 年 11 月 27 日取得诸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330681000012583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实

收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 20 年。公司住所为诸暨市店口镇工业

区。2013 年 5 月，赵小虎、姚统、姚海峰、姚冠货华、傅红利、陈培祖六人将

所持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盾安控股，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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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盾安通用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11,356,929.23 元，

负债为396,055,019.9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91,002,140.27元； 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567,412,022,49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527,466.05

元。 

盾安通用目前持有公司 44.49%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2、陈培祖 

陈培祖先生，公司监事。1952 年 6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初中学历。1980 年至 2001 年，自办企业诸暨市华莫机床厂；2001 年至 2003 年

在盾安控股外贸部工作；2005 年至今任盾安智控监事。2015 年 5 月至今，供职

于诸暨市五盈机床厂。 

陈培祖先生目前持有发行人 7.62%的股份。 

3、冯忠波 

冯忠波先生，1970 年 11 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

2004 年至 2006 年在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裁，2007 年至 2011

年在盾安控股化工事业部任总裁，2011 年至 2012 年在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南化工”）（002226.SZ）任总裁兼董事，现任安徽盾安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化工董事长，盾安环境（002011.SZ）董事长。 

冯忠波先生目前持有发行人 5.97%的股份。 

4、朱兴军 

朱兴军先生，1972 年 7 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

历，MBA 学位，工程师。2002 年至今在杭州赛富特设备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

任生产副总、总经理。现在盾安环境兼任监事。 

朱兴军先生目前持有发行人 5.97%的股份。 

5、宁波复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3020600024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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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万元） 16,050.00 

注册地 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五号办公楼 626 室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浙江复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复信目前持有发行人

5.67%的股份。 

6、舟山欣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30906000030290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万元） 1,500.00 

注册地 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6055 室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盾安通用。 

舟山欣丰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目前持有发行人 4.98%的股份。 

7、舟山蔚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30906000030304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万元） 1,150.74 

注册地 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6057 室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项目管理及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浙江如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舟山蔚蓝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目前持有发行人 3.86%的股份。 

8、舟山欣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3090600003028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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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万元） 1,140.00 

注册地 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 555 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6056 室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盾安通用，有限合伙人为 32 个自然人。 

舟山欣兴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目前持有发行人 3.78%的股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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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之盖章页）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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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

华鑫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具有保荐资格的证券公司，与拟上市公司浙

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智控”、“发行人”或“公

司”）签订了《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摩根士丹

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辅导机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与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受聘担任

盾安智控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辅导机构。为保证辅导工作顺利进行，达到

预期的目标，特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以及境内上市公司的必备知识，

针对盾安智控的具体情况拟订本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如下：  

一、辅导目的 

本次辅导的目的主要包括：促进盾安智控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形成独立

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对盾安智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

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进行系统的法规知识、

证券市场知识培训，使其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则，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

诚信意识、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同时促进辅

导机构及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一）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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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由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员工谭静远、闫婷

婷、尹航、李阳、金红梅、王北洋 6 名人员组成盾安智控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项目辅导工作小组，由闫婷婷任组长, 闫婷婷具有担任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承销业务项目负责人的经验。辅导人员具备有关法律、会计

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勤勉尽责。 

（二）其他辅导机构 

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将协调盾安智控所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或其他专业机构协助辅导人员对盾安智控进行辅导。除辅导机构外，参与本

次辅导的其他中介机构主要为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三、盾安智控接受辅导的人员 

（一）盾安智控全体董事、监事； 

（二）盾安智控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三）持有盾安智控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浙江证监局及辅导机构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内容 

辅导内容主要包括： 

（一）安排盾安智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并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

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

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二）协助并督促盾安智控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的公司治理基础，促进盾安智控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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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盾安智控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

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

否符合有关规定； 

（四）协助并督促盾安智控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五）核查盾安智控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

律权属问题； 

（六）协助并督促规范盾安智控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七）协助并督促盾安智控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

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八）协助并督促盾安智控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

假； 

（九）协助并督促盾安智控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

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十）针对盾安智控的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国证监会

及浙江证监局的监督； 

（十一）对盾安智控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盾安智控

开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五、辅导方式和沟通方式 

（一）辅导方式 

1、组织自学 

为了使辅导工作能贯彻到辅导对象的日常工作中，同时又不影响辅导对象

正常的工作安排，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将提供系统的辅导材料，并将辅导材料

发放到辅导对象手中，组织辅导对象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学，并集中自学中产

生的问题进行座谈讨论。 

2、集中授课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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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辅导对象系统掌握《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其他有关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尽快熟悉发行上市及规范运作的一整

套工作程序和政策规定、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辅导机构将协调其他中介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全面的集中辅导学习。 

为检验辅导效果、巩固辅导成绩，辅导机构在相关培训结束后将组织培训

对象进行考试。 

3、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 

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将在辅导过程中，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股份公

司存在的不规范的问题，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股份公司辅导工作领导小组。同时

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在提出问题后，将会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专业的咨

询意见，并会同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及有关管理人员认真研究、确定整改方案。 

4、中介机构协调会 

在辅导过程中，中介机构、股份公司将定期召开协调会，讨论解决辅导过

程中发生的问题。对辅导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辅导机构及中介机构应随时

与盾安智控保持沟通，并在必要的时候召开临时中介机构协调会，讨论解决突

发事件。 

5、个别答疑 

在实际工作中，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与盾安智控工作人员将随时保持

沟通，对辅导工作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将采取个别答疑等形式及时协助解决。 

6、双方认可的其他辅导方式。 

（二）沟通方式 

1、在辅导期间，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辅导人员将定期前往盾安智控，跟踪

了解盾安智控的规范运作情况； 

2、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辅导人员列席盾安智控有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

及其他重要会议； 

3、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辅导人员参加辅导培训，与盾安智控有关人员进行

讲座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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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辅导人员采用电话、传真、E-Mail、邮寄以及专人

送递等多种形式与盾安智控有关人员进行信息沟通； 

5、盾安智控成立工作小组，负责提供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所需原始文件资

料。 

六、分阶段的辅导计划和辅导方案 

（一）辅导计划 

针对盾安智控的具体情况，辅导工作将分为三个阶段，自浙江证监局对本

次辅导工作进行备案登记之日起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和辅导效果调整辅导时

间。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摸底调查、汇总问题，全面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

开始实施；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整改；

第三阶段的工作重点在巩固辅导成果，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1、第一阶段：摸底调查、汇总问题 

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共同对辅导对象进行尽职调查，重点了解盾安智

控的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同业竞争

与关联关系、公司发展规划、募集资金的投资意向等情况以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

了解与掌握程度和其诚信意识。通过摸底调查，将盾安智控存在的不符合上市

条件的问题列出清单，会同会计师、律师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形成具

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实施。 

2、第二阶段：集中培训、解决问题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对辅导对象进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之后就

讲座内容进行闭卷考试，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追加辅导内容和考试。 

（1）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集中授课培训，辅导内容主

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会计准则、上市公司及董监高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等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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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导机构将组织其他中介视需要召开协调例会，讨论本阶段辅导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就企业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提出专业的整改意见，并同盾安智控

有关人员共同讨论、确定整改方案。整改方案包括解决问题的目的要求、时间

期限、负责人等。 

（3）辅导机构将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协助盾安智控完善公司基本规章制度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各专业委员会议事

规则、总经理工作制度、关联交易决策程序、重大生产经营决策程序、信息披

露制度等一系列规范公司运作的内部控制制度。 

3、第三阶段：完成辅导计划 

本阶段的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1）对以往辅导期内的辅导效果进行考核评估，对考核结果与辅导目标尚

有差距的环节加强辅导。 

（2）配合盾安智控制作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文件。 

在辅导工作结束至辅导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推荐盾安智控的股票发行申请文

件期间，辅导机构仍将持续关注盾安智控的重大变化，对发生与“辅导工作总结

报告”不一致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报告。 

辅导机构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或辅导对象的合理要求，对

以上的辅导计划适当地予以调整，或增加其他辅导对象与辅导机构认为必要的

辅导内容。 

（二）辅导方案 

辅导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辅导内容 辅导对象 辅导机构 辅导方式 

公司法解读 全体 券商、律师 自学+讲座 

证券法解读 全体 券商、律师 自学+讲座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

理办法 
全体 券商 自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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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 全体 券商 讲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及相

关法律责任 
全体 券商、律师 讲座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与盈利能

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 
全体 券商 讲座 

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有关问题的意见 
全体 券商 讲座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全体 会计师 讲座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专题 全体 券商 咨询问答 

考试 全体 券商 考试 

提交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 券商 - 

七、预计申请辅导验收及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发行材料的时

间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将根据前述辅导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实际开展情况

决定申请辅导验收及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发行材料的时间，预计将在 2017 年上半

年完成上述工作。 

八、其他辅导安排 

（一）双方签署辅导协议，明确各自职责，并严格按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有步骤、有计划地组织辅导工作。 

（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将结合辅导工作的实际进展，针对监管机构提

出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同时，辅导人员将会同盾安智控有关人员认真研究

整改方案，调整和完善辅导计划和方案，跟踪并督促盾安智控完成整改。对未

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将在备案报告中说明。 

（三）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将于辅导期内对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至少一次

书面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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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辅导人员在辅导过程中将有关资料及重要情况

汇总，建立“辅导工作底稿”，存档备查。 

（五）当辅导机构认为达到辅导计划目标后，将向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报送辅导工作总结报告，提出辅导评估申请。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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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盾安智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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